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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卫市交通运输局“谁执法谁普法”
责任制考核评价办法

为进一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进程，增强交通运输系统干部职

工法治意识，提高依法行政水平，将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落到

实处，发挥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、促进社会和

谐稳定中的重要作用，特制定本考核办法。

一、考核对象

市交通运输局机关各科室，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

二、检查考核内容

根据《关于印发<中卫市关于开展国家机关落实“谁执法谁

普法”普法责任制履职报告评议活动的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卫

法办发〔2021〕5号）文件要求，重点检查以下方面学习宣传情

况：

1.宪法、民法典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及相关法律、

新颁布的法律法规等学习宣传情况；（10分）

2.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论

述和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、脱贫攻坚以及扫黑除恶

工作有关政策规定；（10 分）

3.党内法规学习宣传情况；（10 分）

4.领导干部学法、用法情况；（10 分）

5.工作人员法治宣传教育情况；（5 分）

6.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开展普法情况；（5 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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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参与《以案释法》《与法同行》广播电视访谈节目制作；

（5 分）

8.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落实情况；（5 分）

9.结合执法实际，开展以案释法宣讲活动情况；（10 分）

10.法治文化建设情况；（10 分）

11.普法工作保障措施落实情况；（10 分）

12.普法的实际效果。（10 分）

三、考核分值及考核方式

（一）考核分值（100分）

（二）考核方式：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，突出重点，注

重实效。主要采取以下方式进行：

1.平时考核：根据工作开展情况，需要实地查看普法工作开

展情况的，深入到各基层单位考察平时普法工作的完成情况，考

核直接计入被考核单位总分值。

2.听取汇报：被考核单位向考核组汇报普法宣传工作进展情

况，落实普法规划等工作开展情况。

3.查阅台账：资料主要包括普法工作开展情况、普法机构和

普法队伍建设、各项制度建设、普法工作创新工作等证明资料，

可提供书面、电子、声像等资料。

4.自我评价：被考核对象于每年 7月 30日、11月 30前将本

单位、本部门普法任务完成情况和普法责任制落实情况自评报告

报中卫市交通运输局依法治市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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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考评等级

考评等级按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分类。

1.优秀。得分在 90分（含本数）以上，评为优秀等级。

2.合格。得分 75 分以上、未评为优秀等级的，评为合格等

级。

3.不合格。得分 75分以下，评为不合格等级。

五、考评结果的运用

中卫市交通运输局依法治市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

要根据本办法，对本单位普法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督导考核，考

评结果作为综治考评、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。对普法工作突出、

成效明显的典型科室及时总结经验并宣传推广；对措施不力、工

作不到位、任务未完成的单位予以通报，督促限期整改。


